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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
方
自

治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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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

和
２

２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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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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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

７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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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７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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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５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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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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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
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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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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に
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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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
用

す
る

場
合

を
含

む
。

）
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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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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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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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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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

項
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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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
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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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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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廃

の
請

求
ま

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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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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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
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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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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の

連
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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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
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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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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も
し

く
は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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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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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４

項
に

お
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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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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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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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挙

区
の

名
称

連
署

に
必

要
な

選
挙

権
を

有
す

る
者

の
数

福
井

市
7
2
,4

6
9
 

敦
賀

市
1
8
,0

6
9
 

小
浜

市
三

方
郡

三
方

上
中

郡
1
4
,9

5
3
 

大
野

市
9
,3

3
7
 

勝
山

市
6
,5

3
9
 

鯖
江

市
1
8
,7

8
0
 

あ
わ

ら
市

7
,9

2
9
 

越
前

市
今

立
郡

南
条

郡
2
5
,6

5
0
 

坂
井

市
2
5
,0

3
5
 

吉
田

郡
5
,1

5
1
 

丹
生

郡
6
,0

1
0
 

大
飯

郡
5
,1

4
6
 

令
和
二
年
四
月
十
三
日
発
　
行
　
発
行
人
　
〒
九
一
〇

-

八
五
八
〇
　
福
井
県
福
井
市
大
手
三
丁
目
十
七
番
一
号
　
福
　
井
　
県


